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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

第一条  为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严格

追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的

法律责任，正确适用事故罚款的行政处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等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应急管理部门和矿山安全监察机构

对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单位（以下简称事故发生单

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以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等有关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事故发生单位是指对事故

发生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

本规定所称主要负责人是指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或者个人经营的

投资人，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厂长、经理、矿长

（含实际控制人）等人员。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

人、其他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上一年年收

入，属于国有生产经营单位的，是指该单位上级

主管部门所确定的上一年年收入总额；属于非国

有生产经营单位的，是指经财务、税务部门核定

的上一年年收入总额。

生产经营单位提供虚假资料或者由于财务、

税务部门无法核定等原因致使有关人员的上一年

年收入难以确定的，按照下列办法确定：

（一）主要负责人的上一年年收入，按照本

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的5倍以上10倍以下计算；

（二）其他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

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

上一年年收入，按照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上

一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1倍以上5

倍以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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